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渝0230民初1977号

原告：秦永红，男，1981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向家庄村3组，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8110310276。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雪梅，重庆力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胜良，男，1976年8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东路148号1单元3-1，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608060011。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洪文，重庆东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重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忠县忠州镇州屏环路2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71169223F。
法定代表人：伯兵，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小平，重庆立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秦永红与被告重庆市重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陈胜良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秦永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雪梅、被告重庆市重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小平、被告陈胜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洪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bookmark: _GoBack]原告秦永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工程款606000元及违约金205200元和利息，保全费及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被告重庆市重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系丰都县龙孔镇龙孔村公路工程的承包人，被告陈胜良系该项目负责人，2017年3月1日，被告陈胜良将路面硬化工程分包给原告，约定路面硬化按照每立方米83元计算，如一方违约按工程价款的20%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原告进行了施工，工程价款为1124456元，二被告支付了工程款518456元，尚欠原告工程款606000元，后原告多次催收未果。对于原告欠付民工工资105000元及运输费50000元，由被告陈胜良出具了欠条，其余451000元被告陈胜良向原告出具了欠条，并约定了利息。现被告仍然未支付欠款，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重庆市重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辩称（以下简称重强公司），原告是与被告陈胜良签订的合同，本被告不应当承担支付责任。
被告陈胜良辩称，原告主张的标的中的部分金额属于买卖合同的内容，应当另案诉讼，本案涉及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不存在违约金的问题。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重强公司系丰都县龙孔镇龙孔村公路工程的承包人，重强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将部分工程转包给陈胜良。2017年3月1日，陈胜良（甲方）与秦永红（乙方）签订了《单项分包合同》，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为：1、甲方将丰都县龙孔镇龙孔村柏木庄撤并村通畅公路工程13.2公里路面硬化承包给乙方，每立方米83元（不含材料）；2、付款方式乙方垫资修建，施工中在丰都县龙孔镇人民政府的划拨款中，首先按工程进度支付80%给乙方，工程完成后余款在2个月付清；如一方违约按照工程总价的20%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后，秦永红进行了施工，并将工程交付给了陈胜良。2019年1月25日，陈胜良与秦永红经过结算，除转移的谭仁生等人的债务外，陈胜良尚欠秦永红工程余款为451000元，对工程余款，陈胜良出具欠条一张，利息约定为以451000元为基数，月利率按照千分之五计算。
另查明，原告秦永红在诉讼过程中申请对被告陈胜良的财产进行诉讼保全，本院裁定予以准许。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单项分包合同》、欠条等证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予以确认。原告主张的陈胜良系重强公司的代理人的事实，原告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事实的存在，依法该主张事实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一、责任主体问题；二、工程余款金额的确定及违约金等问题。
1、 责任主体问题。原告秦永红与被告重强公司没有签订建设工程分包合同，不存在合同关系，因此，被告重强公司不属于本案的责任主体，依法不应承担合同责任。原告秦永红与被告陈胜良签订了建设工程分包合同，虽然作为实际施工人的原告秦永红，没有企业资质，依法合同无效，但原告秦永红已按照合同进行了施工，并完成了工程，进行了结算，被告陈胜良依法仍应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由此被告陈胜良系本案的责任主体。综上，原告秦永红请求被告陈胜良支付工程款的主张成立，应予支持，请求被告重强公司支付工程款的主张，违背合同相对性原则，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2、 工程余款金额的确定及违约金等问题。原告秦永红与被告陈胜良在结算工程款时，原告秦永红将对第三人的债务转让给被告陈胜良，经第三人同意，并由被告陈胜良向第三人出具欠款凭条，具有法律效力，该转让的债权金额，应当在被告陈胜良欠付原告秦永红的工程款中予以扣减，扣减后的余款就是被告陈胜良欠付原告秦永红的工程余款，对该工程余款原告秦永红与被告陈胜良进行了结算，并形成欠款凭条，因此以该凭条确定的金额为工程欠款金额，应确定为451000元。对于原告秦永红主张的违约金的问题，因原告秦永红与被告陈胜良确定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属于无效合同，违约金条款也属于无效条款，对双方没有拘束力，依法原告主张被告承担违约金的请求不能成立。对于原告秦永红主张的利息，在原告秦永红与被告陈胜良工程竣工结算时，双方已明确约定了月利率0.5分（折合年利率为6%），依法以此计算利息，时间从2019年1月25日起至清偿之日止。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项、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被告陈胜良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5日内支付原告秦永红工程款451000元，利息起算时间从2019年1月25日起清偿之日止，利率按年利率6%计算。
2、 驳回原告秦永红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559元，减半收取5279.5元，由被告陈胜良负担4000元，原告秦永红负担1279元；案件保全费3899元由被告陈胜良负担（上列费用已由原告秦永红垫付，被告陈胜良在履行判决时按自己应承担的金额支付给原告秦永红）。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石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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